
揭 阳 市 应 急 管 理 局

揭应急函〔2023〕165号

揭阳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安全生产执法 

典型案例(第二批) 的通报

各 县 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，局各相关科室：

今年以来，全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认真贯彻实施《揭阳市安 

全生产“执法质量提升年”行动工作方案》，持续推进重大事故隐 

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，强化严格执法，强化精准执法，强 

化智能执法，强化案例报送，查办并报送了一批安全生产执法典 

型案例，今年全市共报送 3 9个安全生产执法典型案例，超额完 

成全年报送任务，报送率和合格率均实现100% , 对督促全市各 

级执法人员不断提高执法业务水平，持续提升监管执法效能，倒 

逼企业主要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 

故发生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市应急管理局根据2023年 各 县 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上报 

的典型行政执法案例，择优整理形成安全生产执法典型案例（第 

二批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供学习借鉴，以不断提高执法办案水平。



附件：1、揭阳市 2023年安全生产执法典型案例（第二批 )

2、2023年全市典型案例报送情况汇总表

3、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2023年度安全生产 

执法典型案例（第四批）的通报



附件 1

2023年揭阳市安全生产典型案例

(第二批）

1.榕城区应急管理局对揭阳市某动物药业 

有限公司行政处罚案

【关键词】

特种作业人员；取得相应资格；上岗作业；应急救援预案； 

釆取措施；消除事故隐患；一案双罚 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3年 5 月 3 1 日下午，揭阳市榕城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 

对揭阳市某动物药业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企业：（一 ） 

特种作业人员（电焊工）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 

得特种作业（焊接与热切割作业）操作证，上岗作业；该行为违 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；(二 ） 

“特种作业人员（电焊工）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 

得特种作业（焊接与热切割作业）操作证，上岗作业；”隐患问题， 

依 据 《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 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 

管理部令第 1 0号 ）第三条第（二 ）项之规定，以上隐患问题属 

于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该公司未釆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



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，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

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。同时，发现该企业主要负责人魏 

某 彬 （揭阳市某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）未履行安全生产 

管理职责（未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 

安全事故隐患），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 

第二十一条第（五 ）项的规定。

揭阳市某动物药业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 

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（焊接与热切割作业）操作证， 

上岗作业，违 反 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 

款之规定，依 据 《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 （中华人民 

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1 0号 ）第三条第（二 ）项之规定，上述 

隐患问题属于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无法保证安全生产，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三 ）项的 

规定，揭阳市榕城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现场作出《现场处理措 

施决定书》，责令揭阳市某动物药业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立即 

停止作业（施 工 ）。 同时，榕城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检查发 

现的隐患问题出具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，责令揭阳市某动物 

药业有限公司限期内完成隐患问题整改。2023年 6 月 1 3日，榕 

城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执法复查，发现上述问题 

已整改完毕，并 发 出 《整改复查意见书》。

【处理理由及结果】

揭阳市某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存在以下违法行为： （一 ）特种



作业人员（电焊工）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 

种 作 业 （焊接与热切割作业）操作证，上岗作业，该行为违反了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 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（七 ）项的规定和《安 

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》 （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

3 1号 ）第十四条第（二 ）项的规定，对揭阳市某动物药业有限公 

司特种作业人员（电焊工）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 

取得特种作业（焊接与热切割作业）操作证，上岗作业的违法行 

为作出处罚款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（¥12000.00元 ）的行政处罚。 

(二 ）未釆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，该行 

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 

定，依 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和 

《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》 （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

令 第 3 1号 ）第十四条第（二 ）项的规定，对揭阳市某动物药业 

有限公司未釆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的违 

法行为作出处罚款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（¥12000.00元 ）的行政 

处罚。依 据 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 （原国家安全监 

管总局令第 1 5号 ）第五十三条的规定，对揭阳市某动物药业有 

限公司上述两项违法行为给予合并处罚，作出处罚款人民币贰万 

肆仟元整（¥24000.00元 ）的行政处罚。

该公司主要负责人魏某彬（揭阳市某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法定 

代表人）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（未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



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），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 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五 ）项的规定，依 据 《中 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和《安全生 

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》 （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1 

号 ）第十四条第（二 ）项的规定，对该企业主要负责人魏某彬（揭 

阳市某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）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

(未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 

隐患）的违法行为作出处罚款人民币贰万壹仟元整(¥ 21000.0 0元) 

的行政处罚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特种作业人员所从事的工作，在安全程度上与单位内的其他 

工作有较大差别。特种作业人员在工作中接触的危险因素较多， 

危险性较大，很容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。发生事故不仅对作业者 

本人，而且会对他人和周围设备、设施造成较大危害。本案典型 

意义在于通过“一案双罚”，以案释法，一是可以推动企业进一步 

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二是可以倒逼企业对特种作业人员进行 

专门的培训教育，实行严格的管理，减少他们的失误，对防止和 

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具有重要意义。本案中，生产经营单位特种作 

业人员（电焊工）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 

作 业 （焊接与热切割作业）操作证，上岗作业，属于无证上岗。 

同时，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危害大、整改难度大， 

一旦引发事故将造成严重后果。加强重大事故隐患的治理，是防



范和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重要措施。企业应当依据《工贸 

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 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 

10号 ），认真开展事故隐患排查工作，釆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 

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

2.普宁市应急管理局对广东某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

重大事故隐患不报或者未及时报告处罚案

【关键词】

粉尘清扫制度；隐患排查治理；重大事故隐患；行政处罚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3年 8 月 1 6日上午，普宁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南溪镇人民 

政府到南溪镇钟堂村后畔山广东某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

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存在“未建立粉尘清理制度， 

造成作业现场积尘严重的”现象。根据《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 

定标准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第10号 ）第十一条第（十 ） 

项 ，该条目属于重大事故隐患，该公司重大事故隐患不报或者 

未及时报告的行为，已涉嫌违反了《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

暂行规定》的有关规定。

【处理理由及结果】

广东某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不报或者 

未及时报告的违法行为，违 反 了 《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



行规定》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依 据 《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 

治理暂行规定》第二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，决定给予警告、并处 

人民币 10000元 （壹万元整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企业对本单位安全生产负有主体责任，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 

全负责人是否依法履职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、落细，落实到一线 

生产员工及场所，对本单位安全生产起着关键作用；在推进全国、 

全省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期间，本案对广东某智能家 

居科技有限公司重大事故隐患不报或者未及时报告的处罚，对进 

一步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，提升行政执法威慑力度，切实 

加强安全生产警示教育，达到“查处一起、震慑一批、教育一片” 

的效果。通过强化惩戒措施，加大责任追究力度，倒逼企业真正 

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 

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，对营造安全生产稳定环境起到很好 

的警示教育作用。

3.揭西县应急管理局对揭西县某食品厂和揭西县某食品厂

投资人林某川行政处罚案

【关键词】

有限空间重大事故隐患一案双罚

【基本案情】



2 0 2 3年 7 月 1 2 日，揭西县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人员到揭 

西县某食品厂开展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检查，现场检查发现揭西县 

某食品厂存在以下问题：“1、未见有限空间作业相关制度、规程； 

2、未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辨识，建立安全管理台账；3、有限空 

间作业人员未培训；4、未建立有限空间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 

置方案，无应急演练记录；5、部分电器开关裸露未设置电箱；6、 

部分腌制池围堤太低，坑池未设置护栏；7、部分腌制池设有实 

体围墙，通风不畅；8、部分腺制池有存水，未设置救生圈；9、 

未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；10、未配备有 

限空间作业防护设备设施。”行政执法人员对现场检查出的问题隐 

患进行拍照取证，并开具了《现场检查记录》 （揭西）应急现记 

C2023]3 6 号和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（揭西）应急责改〔2023〕 

3 2 号由企业投资人林某川签名确认。执法人员责令企业在“未对 

有限空间作业进行辨识，建立安全管理台账、未在有限空间作业 

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”两项问题隐患未完成整改之前， 

不得从事有限空间作业。

【处理理由及结果】

揭西县某食品厂存在未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辨识，建立安全 

管理台账、未在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、未 

配备有限空间作业防护设备设施、未对有限空间作业人员进行培 

训、未建立有限空间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，无应急演练 

记录的违法行为，以上违法行为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

生产法》第三十五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八十 

一条和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第七 

条、第六条、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第二项、第二十一条的规定， 

依 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三项、第九十 

七条第六项、第九十九条第一项、第九十九条第五项和《工贸企 

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第三十条的规定作出 

行政处罚。依 据 《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（试行）》 

第十条的规定，对揭西县某食品厂涉及的5 项违法行为，分别裁 

量，合并处罚，决定给予处人民币 2 8 0 0 0元 （贰万捌仟元整） 

罚款的行政处罚。 揭西县某食品厂投资人林某川未对有限空间 

作业进行辨识，建立安全管理台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《工贸企业 

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第七条的规定，依据《工 

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第三十条的规 

定，决定给予处人民币 1000元 （壹仟元整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揭西县某食品厂违反法律法规较多，且违法事实多为一般工 

贸企业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，符 合 《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

适用规则（试行）》 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 1号 ）第十条“生 

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违反不同的法律规定，或者违反同一条 

款的不同违法情形，有两个以上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 

的，应当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或者同一法律条款规定的不同违法 

情形，分别裁量，合并处罚。’’的规定，其中有限空间的隐患问题



危险性较大，极易发生群死群伤事故，属于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 

全事故隐患判定内容之一《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隐患判定标准 

(2023版 ）》 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1 0号 ），而本案 

中的林某川作为该公司投资人，却未能有效地组织安排安全管理 

人员对企业的有限空间（腌制池）进行有效辨识。因此，依法对 

该企业和其投资人进行了行政处罚，属于一案双罚，对企业直接 

负责人的处罚也能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，倒逼企业主要负责人依 

法履职尽责，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不断提升企业的安全 

生产水平。

4.惠来县应急管理局对广东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处罚案

【关键词】

危险化学品；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；行政处罚；安全生产

法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3年 6 月 9 日，惠来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到广东某新材 

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查。经查，发现该公司存在未定期组织生 

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的行为，违 反 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

生产法》第八十一条的规定。

【处理理由及结果】

广东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未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



救援演练。以上事实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八 

十一条的规定，依 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 

第 （六 ）项的规定，鉴于广东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具有《安 

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（试行）》 （原国家安全监管 

总局令第 3 1号 ）第十四条从轻处罚的情形，决定给予广东某新 

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处人民币10000元 （壹万元整）罚款的行政处 

罚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企业作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应当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国 

家其他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单位的危险源、危险性分析情况和可能 

发生的事故特点，制定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，并定期组织开展应 

急救援演练。本案件对企业未定期组织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 

练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，是贯彻落实新修订的《安全生产法》的 

案例。有利于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进一步提高应急预案 

的科学性和有效性，提升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能力，切实 

降低事故安全风险。



附件 2

2023年全市典麵赚送倩况汇总表

地区
报送典型案例

总数
典型案例 合格率 备注

市局 5 5 100

榕城 10 10 100

揭东 6 6 100

普宁 6 6 100

揭西 6 6 100

惠来 6 6 100

总计 39 39 100



广 东 省 应 急 管 理 厅

粵 应 急 函 〔2023〕354号

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2023年度 

安全生产执法典型案例（第四批）的通报

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：

今年以来，全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

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，持续推进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 

023行动，监管执法力度不断加大，执法质量不断提升，行刑衔 

接”、“一案双罚”典型案例更加具有导向作用和惩治效应，企业及 

其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意识和行动更加自觉，有 

力地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安全和谐的发展环境。

省应急管理厅根据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上报的今年安全生产 

典型执法案例，择优整理形成《2023年度安全生产执法典型案 

例 （第四批 )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供学习借鉴，以不断提高执法办 

案水平。



2023年度安全生产执法典型案例

(第四批）

案例 1 :

广州市某畜牧设备有限公司安排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人 

员实施特种作业案 

【关键词】

特种作业；无证上岗；行刑衔接；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。 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3年 3 月 3 0 日，广州市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人员就江苏 

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检察院移送的线索到广州市某畜牧设备有 

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。现场检查发现，广州市某畜牧设备有限公 

司存在向伪造证件机构购买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并提供给电 

工、焊工等岗位人员使用，作业现场焊接班组有三名焊接作业人 

员正在上岗实施特种作业（焊接作业）。经执法人员核实，该三 

名人员系移送线索中所涉伪造证件的持证人员。根据现场查证， 

广州市某畜牧设备有限公司涉嫌存在向伪造证件机构购买伪造 

的特种作业操作证、安排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人员实施特种作 

业的行为。执法人员立即发出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，对企业上述 

行为进行当场纠正，并责令该企业不得再安排未取得特种作业操 

作证人员上岗实施特种作业。经执法人员对该企业进行进一步检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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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该企业现场向执法人员交出了 2021年与网上无牌无证机构 

联系付费办理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共计13本。经初步调查核实， 

该企业向无牌无证办证机构以8800元 （捌仟捌百元整）和 4000 

元 （肆仟元整）两笔款项共购买了 16本伪造特种作业操作证。1 

6 本伪造特种作业操作证持证人员均为当时该企业的在岗员工 

(经核实，办证后有 3 名员工已携证辞职且已联系不上） 其总 

共购买伪造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数量（16本 ）与江苏省常州市钟 

楼区人民检察院移送线索吻合。该企业的特种作业岗位工作人员 

在未经专业培训的情况下，一直沿用伪造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作 

业。3 月 3 0 日，报经广州市应急管理局分管局领导审批同意， 

广州市应急管理局决定对广州市某畜牧设备有限公司涉嫌向伪 

造证件机构购买伪造特种作业操作证、安排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 

证人员实施特种作业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。

【处理结果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：【伪造、 

变造、买卖国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印章罪；盗窃、抢夺、毁灭国 

家机关公文、证件、印章罪；伪造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 

团体印章罪；伪造、变造、买卖身份证件罪】伪造、变造、买卖 

或者盗窃、抢夺、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、证件、印章的，处三年 

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，并处罚金；情节 

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广州市某畜 

牧设备有限公司存在向伪造证件机构购买伪造特种作业操作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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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违法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八十条第一 

款的规定，根 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 

款的规定，执法人员已于2023年 4 月 7 日将此案件线索以及该 

企业管理人员个人违法线索依法移送至本市公安部门行进一步 

审理，并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：生产 

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 

作业培训，取得相应资格，方可上岗作业。该企业存在安排未取 

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人员实施特种作业的违法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 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根 据 《中华人 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（七 ）项规定，以及《广州 

市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规范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》（穗应急规字〔2 

022〕1 号 ）的 《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基准表》第 1 

4 项“量刑情节”第 3 项：三名或以上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 

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的责令限期改 

正，对生产经营单位处6 万元以上 1 0万元以下的罚款”的规定， 

虽然因该企业员工法律意识淡泊而被骗取办理伪造特种作业操 

作证，且该企业在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后已立即停止违法行为，但 

因其购买的伪造证件数量多（共 16本 ） 且长期安排未取得特种 

作业操作证人员开展特种作业，经集体讨论等法定程序后，广州 

市应急管理局决定对广州市某畜牧设备有限公司作出处人民币9 

0000元 （玖万元整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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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典型意义】

制售、使用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的行为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, 

给安全生产埋下巨大风险隐患。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企业安排未取 

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人员实施特种作业的违法案件。根 据 《中华人 

民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有关规定，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 

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相应资 

格，方可上岗作业。本案中，企业管理人员因为深信网上无牌无 

证机构所承诺的“付钱包过、马上拿证”等虚假信息，办理伪造的 

特种作业操作证，使员工在没有经过正规培训考核的情况下从事 

特种作业，让员工的生命安全长期暴露在危险隐患之中，更是让 

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行走于刀尖之上。本案典型意义在于通过 

“行刑衔接”及近乎顶格的行政处罚罚款向广大生产经营单位负 

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以及特种作业从业人员敲响警钟，以此案为 

鉴，破除侥幸心理，不走捷径，不碰“红线”，认真落实企业员工 

的教育培训工作，严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坚决抵制伪造特种作 

业操作证，严格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，务必将安全生 

产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中。

案例 2 ：

广州市白云区应急管理局移送广州市某物流有限公司未将 

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涉嫌危险作业罪案 

【关键词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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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化学品；违规储存；行刑衔接；涉嫌危险作业罪。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3年 3 月 2 1 日，白云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 

报线索，对广州市某物流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时，发现档口内存放 

标签为油漆、稀释剂、固化剂等危险物品共计约21.43吨。经鉴 

定，上述物品均为危险化学品。经现场勘察，该储存场所未设置 

防爆电气设备，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、防静电、强制排风等安 

全设施设备，不具备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安全条件。该档口位于货 

运站场内，周围均为物流仓库，西面邻近居民区。该公司未将危 

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的行为违反了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

例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2023年 3 月 2 2 日，白云区应急 

管理局依法进行立案调查。

【处理结果】

该公司违规储存危化品的行为，存在重大事故隐患，具有发 

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，根 据 《危险化学 

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八十条第四项关于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 

定，该公司的违法行为已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 

百三十四条之一的规定。根 据 《应急管理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  

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〈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

接工作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应 急 〔2019〕5 4号 ），白云区应急管理 

局将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2023年 5 月 1 0日，广州市 

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对该案件以涉嫌危险作业罪进行立案侦查，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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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该案件中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的违法 

案件。危险化学品具有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、腐蚀性等危险特性, 

未储存在专用仓库极易造成火灾、爆炸等生产安全事故，或者对 

人体和环境产生危害。但仍有不少生产经营单位因缺少危险化学 

品专用仓库，或为节省储运成本，不按照法律法规、国家标准或 

者行业标准储存危化品，甚至抱着侥幸心理将危化品储存在人员 

密集场所。本案中，执法人员接到举报线索后迅速出动、严格查 

处，及时消除了事故隐患，同时也对全区各生产经营单位、从业 

人员敲响“违法必追责”的警钟，警示生产经营单位破除侥幸心 

理，不走捷径，不碰“红线”。

案例 3 ：

深圳市宝安区应急管理局对深圳市某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主 

要负责人行政处罚案 

【关键词】

粉尘涉爆；可燃气体报警装置；一案双罚。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3年 5 月 3 0 日，深圳市宝安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深 

圳市某电子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企业及主要负责人 

履职存在以下问题：1.未对安全设备进行定期检测（未对可燃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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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浓度检测报警装置定期检定，立式烤箱上2 台，隧道式烤箱上 

2 台，共 4 台），不 符 合 《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》(JJG693-2011 ) 

第 5.5条的规定；2.安全设备的安装不符合国家标准（设置在室 

内的集尘器未装置无焰泄爆装置，不 符 合 《粉尘防爆安全规程》 

(GB15577-2018 ) 第 7.3.3条的规定） 3.主要负责人未履行《中 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：未组织制 

定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。执法人员当场分别向该企业及其主要负 

责人发出了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。2023年 6 月 1 日，宝安区 

应急管理局对该案进行立案调查。

【处理结果】

该企业第 1项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 

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依 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 

九十九条第（三 ）项 及 《深圳市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 

施标准(2020年版)》(调整补充）（违法行为编号：1013 )的规定， 

对该企业处以罚款人民币3 万元的行政处罚。该企业第 2 项行为 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,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（二 ）项及《深 

圳市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标准(2020年版)》（调整 

补充）（违法行为编号：1012)的规定，对该企业处以罚款人民 

币 2 万元的行政处罚。该企业主要负责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 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二 ）项的规定，依 据 《中华人民 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及《深圳市应急管理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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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标准(2020年版)》(调整补充）（违法行为编 

号：1001)的规定，对该企业主要负责人处以罚款人民币2.5万 

元的行政处罚。综上，对深圳市某电子有限公司合并处以罚款人 

民币 5 万元的行政处罚；对该企业主要负责人处以罚款人民币 

2.5万元的行政处罚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可燃气体、涉爆粉尘稍有不慎，极易引发爆炸，造成群死群 

伤。近年来，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持续开展各类安全生产专项治理 

和专项执法，均将该类违法行为作为执法重点，但仍有个别企业 

藐视法律，不重视安全生产工作。本案中，深圳市宝安区应急管 

理局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中，及时发现涉爆粉尘企业存在的安全 

隐患，督促企业釆取可靠有效的防范措施，安装无焰泄爆装置， 

有效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安全设备是为了保护从业人员等 

生产经营活动参与者的安全，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直接关系 

到生产安全。因此，使用安全设备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其进行 

经常性的维护、保养，并定期检测，保证安全设备正常运转并处 

于安全状态，发挥保障安全的效用。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 

第一责任人，有责任、义务在搞好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同时，搞 

好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。本案所涉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意识 

不足，风险认识不够，没有重视本企业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，不 

组织制定本企业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，未全面履行《中华人民共 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本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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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企业主体的同时，适当处罚企业主要负责人，使其充分认识 

只有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严格执行公司的各项安全生产管 

理制度，才能真正的实现生产安全、平稳。

案例 4:

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对陈某儒未经许可非法经营危险化学品 

行政处罚案 

【关键词】

危险化学品；非法经营罪；行刑衔接。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3年 6 月 2 1 日，根据群众举报，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在初 

步核实后，与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执法，在虎门镇怀德社区某果园 

内一搭建的铁皮房中发现大量疑似危险化学品，现场还留有进货 

单据、销售单据、销售记录等材料。经调查，该铁皮房总面积约 

200平方米，为陈某儒所使用。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疑似危险化 

学 品 14680千克，其中开油水 12480千克、光 油 1660千克、地 

坪漆成品 542.5千克。陈某儒购进地坪漆原浆、开油水、树脂、 

清洗剂、光油等原料，雇佣员工胡某柏使用F S 型搅拌分散机、 

B F 型变频分散机等设备，通过配比、搅拌的方式制成地坪漆成 

品，并进行销售。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按程序下达了《现场处理措 

施决定书》，责令其暂时停产停业；对现场的地坪漆成品、开油 

水、光油进行抽样取证；对涉案场所、单据依法查封扣押。经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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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所抽样化学品均属于危险化学品。执法人员对现场发现的单 

据进行整理，经统计，陈某儒非法经营数额逾4 6万元人民币。

【处理结果】

根 据 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七十七条第三款、《中 

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条第（一 ）项、《最高人民检 

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

(二 )》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（十二）项等规定，陈某儒未取得 

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和 《工商营业执照》从事危险化学品 

经营，涉案金额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，其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罪。 

根据国务院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》、应急管 

理部，公安部，最高人民法院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的《安 

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》、东莞市应急管理局， 

东莞市公安局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联合开展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领域 

违法犯罪行为工作的通知》（东应急〔2021〕9 0号 ）的规定，东 

莞市应急管理局在与公安机关充分沟通后，于 2023年 7 月 1 8日 

将此案移送东莞市公安局。2023年 7 月 1 9日，东莞市公安局已 

发 出 《立案决定书》，对陈某儒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侦查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《安全生产法》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明 

确规定，经营危险化学品须依法取得许可，否则将依法承担行政 

责任，构成犯罪的，将追究刑事责任。东莞市虎门镇交通便利， 

工业发达，行政面积大，个别不法分子在利益驱使下，利用荔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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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等地形掩护私设加工厂，非法加工生产销售危险化学品，场所 

隐蔽性强，一般难以被发现。本案的查处对同类违法行为起到了 

极大震慑作用。本案中，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在接到投诉后，立即 

派出精干执法人员赴现场侦察摸底，通过分析研判，于当日邀请 

公安机关联合执法，由公安机关对现场当事人实施控制，避免了 

因行政机关无法控制当事人导致案件调查难以推进的情况出现。 

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之前，东莞市应急管理局与公安机关多次 

当面沟通，就行刑衔接细节事项深入讨论，形成信息共享机制， 

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侦办工作，最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移送公 

安机关立案侦查。

案例 5 ：

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对惠州市某包装材料有限公 

司行政处罚案 

【关键词】

有限空间辨识；安全管理台账；一案双罚。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3年 6 月 1 日，惠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惠州市某包装材料 

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检查发现该公司存在7 项安全问题，其 

中 2 项安全问题属于安全生产违法行为，分别为“未在有限空间 

作业场所（第二栋厂房仓库2 个浆池）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” 

“未对第二栋厂房仓库2 个浆池进行有限空间辩识，建立安全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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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台账’ ’。市应急管理局将该公司安全问题移交仲恺高新应急管 

理局依法查处。2023年 6 月 2 曰，仲恺高新应急管理局依法对 

惠州市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。2023年 6 月 9 曰， 

执法人员进一步核查证实，该公司存在2 处有限空间作业场所， 

一处位于厂区西面配电房，有 2 个浆池；另一处位于二号仓库西 

面，也有 2 个浆池，其中厂区西面配电房的2 个浆池已废弃未使 

用。二号仓库西面的2 个浆池系用水泥建设在地面上的圆形池， 

直径 4 米、高度 2.5米、曰常使用深度2 米，池内储存的是纸浆。 

根 据 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第二条 

第二款关于有限空间的定义，该处浆池属于有限空间，但该公司 

未进行有限空间辩识，也没有相应建立管理台账和设置安全警示 

标志。该公司上述安全问题符合《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 

准》（应急管理部令第10号 ）第十三条第（一 ）项的规定，构成 

重大事故隐患，涉嫌违反了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 

监督暂行规定》第七条规定。

【处理结果】

该公司未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的行为，违反了《工贸企业有 

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》（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 

第 5 9号 ）第七条规定，依 据 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 

与监督暂行规定》（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 9号 ）第三十条第

(一 ）项规定，应给予相应行政处罚，鉴于该公司及其主要负责 

人主动配合调查，积极整改问题,积极消除违法行为产生的后果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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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 照 《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（试行 )》（原国家安 

全监管总局令第3 1号 ）第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二 ）项的规定，对 

该公司作出处人民币壹万元整（¥10,000.00元 ）罚款的行政处罚， 

对其总经理陈某三作出处人民币叁仟元整（¥3,000.00元 ）罚款 

的行政处罚。本案现已依法办结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近年来，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等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频发， 

安全形势复杂严峻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。 

这些事故的特点和共性问题明显，充分暴露出部分企业对有限空 

间作业风险辨识能力不足、认识不到位等突出问题。本案中，涉 

案企业未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，安全管理的第一关就已失守，存 

在重大安全风险。该案通过“一案双罚”，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

责任，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尽责，同时，执法人员综合运用 

自由裁量权，对违法行为作出了适当的处罚，确保了执法公平公 

正，切实维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，使违法企业既感受到了 

执法监管的力度，又感受到了帮扶的温度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。

案例 6 ：

江门市江海区应急管理局对江门市某水性涂料有限公司行 

政处罚案

【关键词】

危险化学品生产；非法生产；行刑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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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基本案情】

2 0 2 3年 7 月 3 曰，江门市江海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发 

现江门市江海区某路的江门市某水性涂料有限公司未取得危险 

化学品生产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，涉嫌非法生产危 

险化学品（M K 0 0 6 D 高温油和纳米水性无指纹漆)。

该局执法人员现场下达了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（江海）应急 

现 决 〔2023〕7 号，责令立即停止使用生产车间内生产设备；并 

现场下达了查封扣押决定书（江海）应急查扣〔2023〕1 号，对 

生产车间存放生产产品，数量分别为：纳米水性无指纹漆，20K 

G/桶，4 2桶，共 8 4 0 K G ;纳米水性镜面漆，20KG/桶，2 4桶， 

共 480KG; M K 0 0 6 D  高温油，15KG/桶，14 桶，共 210KG ; 对 

生产车间的原材料：二甲苯有 5 桶，170KG/桶，共 850KG ; 正 

丁酯有 2 桶，180KG/桶，共 3 6 0 K G ;乙酯有2 桶，180KG/桶， 

共 360KG —并进行查封，并对纳米水性无指纹漆、纳米水性镜 

面漆、M K 0 0 6 D高温油、二甲苯、正丁酯进行抽样送至江门市质 

量计量监督检测所检测，经检验，产品的结果如下：纳米水性无 

指纹漆：闭口闪点为< 3 0 ° C ,该样品归属于第 3 类:易燃液体； 

纳米水性镜面漆：闭杯实验闪点为3 6 C , 不能持续燃烧，该样 

品不属于第3 类:易燃液体；M K 0 0 6 D高温油：闭口闪点为 31C, 

该样品属于第3 类:易燃液体；二甲苯:闭杯实验闪点为<31C, 

该样品归属于第 3 类：易燃液体；正丁酯:闭口闪点为<31°C, 

该样品归属于第3 类：易燃液体同时对该公司进行立案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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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处理结果】

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（区“两法衔接”办公室）认定江门 

市某水性涂料有限公司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 

下，擅自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（纳米水性无指纹漆、M K 0 0 6 D高 

温油稀释剂），其行为已经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 

三十四条之一规定，涉嫌构成危险作业罪。2023年 7 月 1 3曰， 

江门市公安局江海分局已对江门市某水性涂料有限公司危险作 

业案进行立案侦查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“危险作业罪”入刑，是我国刑法首次对安全生产领域未发生 

重大伤亡事故或未造成严重后果，但有现实危险的违法行为追究 

刑事责任。危化品安全绝非儿戏，生产经营单位、从业人员要提 

高警惕，规范生产、经营、储存和使用危险化学品，保障生命财 

产安全。各生产经营单位要破除侥幸心理，不走捷径，不碰“红 

线”，严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筑 

牢安全底线。

案例 7:

江门市新会区应急管理局对江门市某化工有限公司行政处

罚案

【关键词】

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指令；安全隐患；整改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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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基本案情】

2023年 5 月 2 4 日，江门市新会区应急管理局行政执法人员 

对江门市某化工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 

存在多项安全隐患，并责令该公司在2023年 6 月 3 0 日前完成整 

改。到期对该公司整改情况进行复查时，发现该公司未在规定期 

限内完成整改。经调查，该公司存在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部门 

依法下达的安全监管监察指令的行为。李某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 

人和主要负责人，负责该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，未履行职责, 

对已发现的安全隐患整改不力，存在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部门 

依法下达的安全监管监察指令的行为。

【处理结果】

江门市某化工有限公司和李某的行为均违反了《安全生产违 

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根据该公司和主要负 

责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 

由于还没出台相关的自由裁量标准，根 据 《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 

由裁量适用规则（试 行 ）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1 

号 ）的有关规定，按照“同等情形、同等处罚”进行处罚，依据《安 

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决定对江门 

市某化工有限公司作出给予警告，并处人民币20000元 （贰万元 

整 ）罚款的行政处罚；对李某作出给予警告，并处人民币 4000 

元 （肆仟元整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【典型意义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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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是安全生产责任主体，应当依法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

状况，及时排除并消除事故隐患，特别是重大事故隐患。本案中， 

该企业安全生产意识不强，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能力明显不 

足，没严格执行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作出的整改指令，未在规定期 

限内完成整改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既违反了《安全生产违法行 

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也增加了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风险, 

应予以严厉打击。本案也反映了企业没有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

责任，对安全生产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学习不够，自主安全管理 

效果不佳，以此为鉴，提醒其他企业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

责任，加强安全管理能力建设，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效能。

案例 8 ：

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对湛江市某生物化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

及主要负责人行政处罚案 

【关键词】

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；安全警示标志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；安 

全生产教育和培训。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3年 4 月 2 7 曰，湛江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会同坡头区 

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釆取“双随机”检查方式对湛江市某生物化 

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检查，发现该企业：未与承包单位签订专门 

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；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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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车间未在有限空间设施、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；未 

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，并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釆取相应的管 

控措施；以及企业法定代表人王某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（未 

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 

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 

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）和未与承包单位 

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的行为。湛江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 

员 开 具 《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》，要求在 2023年 5 月 1 5日前对 

上述问题整改完毕。2023年 4 月 2 8 日，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对上 

述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。2023年 5 月 9 日，湛江市某生物化 

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提交延期复查的申请，2023年 6 月 1 4日， 

湛江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执法复查，发现上述问 

题已整改完毕，并 下 发 《整改复查意见书》。

【处理结果】

(一 )湛江市某生物化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存在未与承包单 

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

训情况；储存车间未在有限空间设施、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 

示标志；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，并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釆 

取相应的管控措施的违法事实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

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 

十八条第四款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五条；《中 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 据 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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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；《中华人民共 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四项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

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一项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 

百零一条第四项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 

一项和《湛江市应急管理局适用<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> 
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（试行） 的规定，鉴于该公司已在责令 

整改期限内完成整改事项，主动配合执法调查工作，积极整改和 

纠正违法行为，消除隐患，加强安全管理，符合“主动消除或者 

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”从轻处罚情节，按照分别裁量，合并 

处罚的要求，决定给予人民币90000元 （玖万元整）罚款的行政 

处罚。

(二 ）湛江市某生物化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王某 

存在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（未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

制和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

预防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 

产安全事故隐患）和未与承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

的违法事实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 

第一项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五项；《中 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依 据 《中 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；《中华人民共和 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

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和《湛江市应急管理局适用 < 中华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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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安全生产法>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（试行 )》的规定， 

湛江市某生物化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安全管理人员李某康已于2 

023年 4 月初离职，鉴于湛江市某生物化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主 

要负责人王某已在责令整改期限内完成整改事项，主动配合执法 

调查工作，积极整改和纠正违法行为，消除隐患，加强安全管理， 

符合“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”从轻处罚情节，按 

照分别裁量，合并处罚的要求，决定给予人民币21500元 （贰万 

壹仟伍佰元整）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对工贸企业进行执法检查，对企业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

制度、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、储存车间未在有限 

空间设施、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未与承包单位签订 

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及企业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 

理职责和未与承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进行处罚， 

促进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企业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 

工作职责，加强对承包单位管理。本案典型意义在于通过“一案 

双罚”，以案释法，可以推动企业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，增强企 

业负责人的风险防范意识。通过对构成违法的企业主要负责人进 

行处罚，明确处罚对象和执法过程，可增强企业负责人风险意识 

和防范能力，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此案对今后办理 

类似案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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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9:

揭阳市揭东区应急管理局查处黄某锐、黄某佳未经许可经营 

危险化学品涉嫌非法经营案 

【关键词】

行刑衔接；危险化学品；非法经营罪；无证经营。

【基本案情】

揭阳市揭东区应急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，玉湖镇新寮张厝路 

口附近有一厂房存放和销售经营危险化学品。2023年 6 月 2 日 

上 午 1 1时左右，揭东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到达玉湖镇新寮张 

厝路口附近，经巡查发现有一钢结构铁皮仓库（面积约 1100平 

方米）内存放多种油漆，经现场检查，该仓库存放有以下危险化 

学品：雅宜牌松节水4 2桶，电视塔牌醇酸树脂等不同种类、规 

格油漆共计 1254桶，产品包装上均有易燃品标志和危险化学品 

登记码，经第三方有资质检测机构鉴定均属于危险化学品。

该仓库的经营者为黄某锐和黄某佳，经调查询问，他们并没 

有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许可证件。当事人黄某锐、 

黄某佳供述该仓库从3 月开始经营，但 3、4 月在修缮仓库，寻 

找货源，5 月开始实际经营。在现场查获5、6 月销售票据4 8张, 

根据当事人供述涉案危险化学品进货价格和校对销售单，计算出 

5 至 6 月涉案危险化学品销售金额和获利，及现场涉案危险化学 

品总价，具体为：雅宜牌松节水销售金额为人民币9888元，获 

利人民币 2678元，电视塔牌醇酸树脂等油漆销售金额为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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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164元，获利人民币 13364元。经查，销售现场储存的涉案危 

险化学品价值约86350元。

【处理结果】

黄某锐和黄某佳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共同经营危 

险化学品的行为，违 反 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 

第一款的规定。依 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条, 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七十七条第三款，《中华人民共 

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条【非法经营罪】和最高人民检察院、 

公 安 部 《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

(二)》第七十一条第十二项，黄某锐和黄某佳已达到刑事立案 

追述标准。2023年 7 月 5 日，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办理，涉案 

危险化学品一并移送至公安机关。8 月 2 2 日，揭阳市公安局揭 

东分局对黄某锐和黄某佳进行立案侦查，8 月 2 5 日，揭阳市公 

安局揭东分局对黄某锐进行刑事拘留，黄某佳正在侦查中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危险化学品一般都具有爆炸、可燃、有毒等特性，一旦发生 

事故，将会产生严重后果。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、运输、储 

存等各个环节都有严格要求，经营场所、设施及相关从业人员都 

必须符合国家标准。无证经营危险化学品的安全隐患极大，本案 

将对安全生产领域犯罪形成警示效应，督促广大生产经营单位和 

从业人员深刻吸取典型案例中的教训，引以为戒，自觉增强安全 

生产法律意识，进一步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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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例 10:

揭阳市揭东区应急管理局查处吴某雄未经许可经营危险化 

学品涉嫌危险作业罪案 

【关键词】

行刑衔接；危险化学品；危险作业罪；无证经营。

【基本案情】

2023年 5 月 1 0曰上午1 1时 15分，揭阳市揭东区应急管理 

局接到群众举报，对揭东区第四小学附近巡查中发现，某辅导中 

心隔壁三层自建房首层铺面有人在经营汽油，当时一名男子正在 

为齐某驾驶的无牌摩托车加油，该男子发现执法人员后，当即逃 

跑。经现场检查，现场发现一辆丰田牌小型轿车，车辆后箱存放 

装有汽油的塑料桶7 桶。该自建房内存放有装有汽油的塑料桶和 

装过汽油塑料空桶（该存放点为临时铁皮搭建的厨房边)，经现 

场清点，装有汽油的塑料桶共有10桶，约 230.05斤，同时，还 

有装过汽油塑料空桶共有6 桶。经第三方有资质检测机构鉴定确 

定为汽油（苯含量、酒精含量、蒸汽压超标）

经调查，吴某雄笔录供述是他一人在销售汽油，无其他人参 

与销售，5 月 1 0曰，为齐某驾驶的无牌摩托车加油的男子也是 

他本人,他大概在两个月前开始销售汽油，销售金额约为三万元。

该汽油经营点位于揭东区第四小学东侧，周边均是居民房、 

且附近存在小学、寄餐园等人员密集的场所。6 月 2 7 日，经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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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员实地测量该自建房地上共三层，东西宽 16.8米，南北宽 1 

2.4米。汽油存放点离厨房2.5米，离左边隔壁居民房屋17.28米 , 

离原某某寄餐园8.6米，离某某寄餐园里3 6米，离某某寄餐园4 

2.2米，离某某寄餐园 44.3米，离无名寄餐园4 1米，离揭东第 

四小学 5 1米，离路篦文化公园 130.5米。吴某雄存放汽油的地 

点为厨房旁边，厨房炉具是使用石油液化气，汽油易挥发，当浓 

度达到一定标准，遇明火会点燃，甚至会发生爆炸，现场位置十 

分敏感和存在极高的安全隐患和现实危险。

【处理结果】

吴某雄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危险化学品的行 

为，违反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。 

依 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条，《危险化学品安 

全管理条例》第七十七条第三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 

百三十四条之一【危险作业罪】的规定。吴某雄未取得危险化学 

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行为涉嫌危险作业罪。 20 

2 3年 7 月 5 曰，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办理，涉案危险化学品一 

并移送至公安机关。

2023年 7 月 2 6 曰，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作出《行政处罚 

决定书》，对吴某雄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汽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，从事与汽油相关的生产经营 

活动，只有具备相应经营资质、满足条件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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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的储存设施等条件，才能保障油品品质和储油、加油等过程的 

安全，确保油站及油站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非法加油站 

(点)和非法加油车，基本都存在设施设备简陋、操作人员没有上 

岗资质、安全意识淡薄、消防设备不达标等问题，存在很大的安 

全隐患。本案体现了揭东区对危险化学品违法犯罪行为高压打击 

态势，对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，保护国家、集体和人民生命 

财产安全起到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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